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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会

议由董事长赵丰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出席会议的

董事认真审议议案，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8,460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8,46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1年，自公司签署相关合同之日起起算。本

次综合授信额度申请以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网视界科技有

限公司的股权作质押，同时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网力视

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述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权利义务条款以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及文件的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3.11 亿元综合授信议案》 

2020 年 10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3.11 亿元综合授信议

案》。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3.11 亿

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 1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部分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因后期在与银行磋商的过程中，银行提出公司授信担保条件弱于同业担保条

件，故要求公司增加担保措施，保持与同业授信条件一致。因此经过双方友好协

商，该事项变更如下：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11 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自相关合同签署

之日起起算。本次综合授信额度申请以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及东方网力（香港）有

限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为

上述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深圳圣安特收购中盟科技 51%股权项目并放弃优先

受让权的议案》 

中盟科技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中盟科技公司 29.53%的股权。201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同意平安

智慧城收购中盟科技其他股东 51%股权项目并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同意中

盟科技的部分股东西藏大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长兴坤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天岳万合并购

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德威创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将其持有的中盟科

技合计 51%的股权转让给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智慧城”）。经交易各方协商，股权转让价格拟以中盟科技整体估值人民币 6.27

亿元，股权转让总对价为人民币 3.20 亿元。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

展战略等因素，公司放弃上述中盟科技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截止目前，上述交易尚未实际办理。同意将原交易受让主体平安智慧城变更

为深圳圣安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圣安特”），交易方案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

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23日 


